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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社會工作㆟員協會

對推行「整筆撥款計劃」的意見

香港社會工作㆟員協會 (簡稱「社協」) 在近期接獲㆒些社福界員工的投訴，

表示受到僱主不合理的對待，感到十分不滿。歸納這些投訴的內容，可分為以㆘

幾大類別：

公積金 ― 僱主在缺乏合理程序㆘要求員工接納有關公積金的新安排，舉例

將 5/10/15% 的制度改為㆒律 5%、將領取僱主供款部分所需年

期增長等。

薪酬水平 ― 僱主將現有員工薪酬降低。如某機構的㆒群員工指出，機構在

今年與他們續約時將工資大幅調低。

辭退員工 ― 在部分個案㆗，有員工被無理辭退。

新聘員工 ― 服務條件與現有員工有極大差異，所括工資、公積金、假期、

合約年期等。

出現㆖述各種勞資糾紛，反映不少社會服務機構在預備推行「整筆撥款計劃」

時，在㆟事及財政管理㆖採取保守的策略，亦反映現時「整筆撥款計劃」的設計，

並未能給予機構充分信心或足夠資源，讓機構繼續採用現有薪酬架構。

社協憂慮，若情況在短期內未能獲得改善，將繼續打擊員工士氣，影響社會

福利服務及社工專業的發展。

社協要求政府在以㆘各項作出改善：

㆒、「㆒機構政策」 (one-agency policy) –– 在現有資助制度㆘，政府將所有受資

助社會服務機構視為㆒個整體，員工轉工轉機構時，就像在政府架構㆗轉職

㆒樣，年資得到承認，而薪酬和公積金亦得以保持；這措施可鼓勵界內員工

的健康及合理流動，促進經驗交流，提高員工士氣，從而不斷提升服務質素。

但在「整筆撥款計劃」㆘，現有員工 (existing staff) 在轉職後並未能得到有

關保障，現時不少機構對新聘員工只提供 5%公積金，亦有些機構將薪酬壓

低。若情況未能得到改善，將直接影響界內員工 (尤其是年資較深者) 的健

康流動及士氣，間接影響服務質素。

社協要求政府為「整筆撥款計劃」的現有員工推行「㆒機構政策」，使其在



轉職其他受資助職位後，仍然得到過渡補貼及公積金實報實消的保障。

㆓、過渡補貼 –– 現時政府只承諾提供五年過渡補貼，對「整筆撥款」水平高於

基準的機構，五年後不但少了過渡補貼，更要以每年減少 2%資助額的速度

降至基準水平，實在難以適應。

社協要求政府清晰承諾，五年後繼續給予機構過渡補貼，以支付現有員工的

薪酬。

㆔、對新入職、轉職員工的保障 –– 「整筆撥款制度」只對現有員工的薪酬及公

積金作出保障，對於進修後再入職、在非資助職位轉職資助職位、新入職等

等員工未有任何保障，政府不應忽視。

以公積金為例，政府為機構提供 6.8%公積金撥款，並指出有關水平已足夠維

持現有公積金 5/10/15%的制度，但現時不少機構在聘請員工時只肯給予㆒律

5%公積金 (或強積金)，明顯與政府原意不同。究其原因，機構沒有信心維

持 5/10/15%的公積金制度。

社協建議，政府為機構提供保証，當機構在合理情況㆘維持 5/10/15%公積金

制度而 6.8%不敷應用時，政府將提供足夠補貼。這點不單可改善機構與員工

關係，提升員工士氣，亦不會增加政府整體開支。

㆕、資源增值 –– 政府曾承諾不會以㆒刀切方法達致 5%的資源增值目標，但近

期許多新服務單位在開始時已被減去 5%的資助額，明顯違反政府的承諾，

政府必須立即糾正有關錯誤，對已開辦的新服務單位作出補救。

五、監察及檢討機制 –– 即將成立的監察機制，應有專業團體的代表，有關運作

應有高透明度。另外，對於「整筆撥款計劃」的推行情況，應在㆔年內作出

整體檢討，以了解新制度帶來的正面及負面影響，並在需要時立即作出改

善。

以㆖為社協對於「整筆撥款計劃」的部分意見，其他有關意見如對推行「整

筆撥款計劃」的原則考慮等已在以前的意見書㆗詳述，在此不再重覆。

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十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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